
富民县2019年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
绩效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实施意见》（昆政发〔2016〕21号）、《富民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富民县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实施意见》（富政通〔2017〕13号）和县委、县政府关于加强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要求，经县人民政府批准，以下项目列为绩效再评价项目。
一、项目评价
1.款庄镇热水村委会热水塘村2019年非贫困县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2.县教育体育局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中央奖补资金。
3.县住建局 2019年污水处理费。
4.县农业农村局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5.县农业农村局乡村保洁员补助经费。
6.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富民分局螳螂川沿岸农村环境整治经费。
7.县政务局一网四中心建设项目。
8.县就业局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
9.县民政 农村死亡人员殡葬火化补助费。
10.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义务兵家属优待金及奖励优待资金。
11. 款庄镇马街村委会村级活动中心建设项目。
12. 永定街道办拖担村委会庄房村老年活动中心建设项目。
二、整体评价
1.2019年中国共产党富民县委员会党校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三、政策评价
[bookmark: _GoBack]1. 《富民县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绩效考核办法(试行)》。
项目评价和整体评价工作正有序开展，待评价结束，我县将结合评价结果，与预算资金安排相衔接，合理利用评价结果，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